
 

泰安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摘录 

 

支持对象                             奖补标准 
一、科技创新 

1、创新主体 
首次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奖励 10 万元 

超过有效期重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补助 5 万元 

新建公共创新研发平台                  投资总额 20%资金补助（最高 200 万元） 

续建公共创新研发平台                  新购置仪器设备 20%资金补助（最高 100 万元/年） 

新认定国家级研发平台                  奖励 50 万元 

新认定省级研发平台                    奖励 25 万元 

新认定市级研发平台                    奖励 6 万元 

首次通过年度评价的国家级研发平台      奖励 20 万元 

首次通过年度评价的省级研发平台        奖励 10 万元 

首次通过年度评价的市级研发平台        奖励 3 万元 

2、项目研发 

企业获得国家、省创新扶持资金          按批复资金 20%配套（最高 200 万元） 

企业获得国家、省、市科技创新奖励      给予同等额度的资金奖励 

3、产学研协同创新 
人才智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费用    按照 2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 

仪器设备使用费用                      按照 4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 

每家企业每年度累计补助额度最高 100 万元 

4、创新创业 

高层次人才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创业                  创业启动资金不低于 200 万元 

省级高层次人才创业                    创业启动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 

其他高层次人才创业                    创业启动资金 10-50 万元 

刚性引进 
企业刚性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50 万元 

企业刚性引进省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30 万元 

柔性引进 
企业柔性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30 万元 

企业柔性引进省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15 万元 

入选人才项目 
企业刚性引进人才在区内申报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100 万元 

企业刚性引进人才在区申报入选省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50 万元 

企业柔性引进人才在区申报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50 万元 

企业柔性引进人才在区申报入选省级高层次人才       最高奖励 25 万元 

5、知识产权 
行业标准、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                                        资助 2000元/件 
PCT(国际专利)                                  资助 2万元/件 
国际、国家标准主起草单位                         奖励 20万元 

国际、国家标准参与单位                           奖励 10万元 

省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主起草单位                   奖励 10万元 

省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参与单位                     奖励 5万元 

知识产权贯标认证重点企业                         奖励 5万元 

知识产权专利导航                               补助 50%（最高 20万元） 

6、科技服务业 



 

创新服务机构 
新设立公共创新服务机构                           开办费用 50%的资金补助（最高 20 万元） 

国家级认定公共创新服务机构                        奖励 20 万元 

省级认定的公共创新服务机构                        奖励 10 万元 

7、创新孵化载体 
新认定国家级创新孵化载体                          奖励 50万元 

新认定省级创新孵化载体                            奖励 25万元 

新认定市级创新孵化载体                            奖励 6万元 

连续三年考核合格的孵化载体                        最高 50万元运营经费补贴 

在孵企业、新型孵化器                              三年内给与不同额度的房租补贴 

孵化器或投资机构投资区内在孵企业                  按实际投资额 5%补贴（最高 50万元） 

8、支持高成长型企业发展 
营业收入、净利润近三年复合增长率均在 20%以上,且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近三年销售收入的比例 4%以上,注

册期在 10 年以内的企业            奖励 5万元。 

8、科技金融 
科技项目贷款贴息                        贷款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20%（最高 20万元） 

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新动能培育 

对符合《泰安高新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新动能培育计划暂行管理办法》支持条件、通过科技项目评审

立项的项目，给与引导资金、贷款贴息、补助资金等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 

三、人才激励 

1、人才中介 
中介机构、社会组织为重点企业引进人才，3 年内被推荐评选为国家“千人计划”、山东省“泰山学者”、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省级以上称号，给予引才机构 6 万元的奖励性资助 

中介机构、社会组织为重点企业引进人才，3 年内被推荐评选为“泰山英才领军人才”等市级称号，给予

引才机构 3 万元奖励性资助 

2、职称称号 
重点企业技术研发人员获得正高级职称                   每人最高奖励 1 万元 

重点企业技术研发人员获得高级技师称号                 每人最高奖励 5000 元 

四、人才安居 

租房补贴 
企业新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每月 3000 元租房补贴，最高 10.8 万元 

企业新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每月 1500 元租房补贴，最高 5.4 万元 

专家公寓 
企业柔性引进的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拎包入住 50 平方米免租专家公寓，免租期最长三年 

购房补贴 
国家级、省级或急需紧缺人才，无房首购房                最高 50 万 

五、孵化服务 

对在孵企业给予场地租赁 3 年后补助：第一年为租金的 80%，第二年为租金的 50%，第三年为租金的 30%；

每家企业补助面积，楼宇最高为 300 平方米、厂房最高为 1000 平方米。 

六、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奖励：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 2 万元、1 万元、5000 元 

后续支持措施：获奖项目进入高新区孵化器发展的，免费提供一定的工位及办公场所，期限一年。 

获奖项目在高新区转化的，一、二、三等奖分别再奖励 15 万元、10 万元、8 万元。 

获奖项目团队成员在区内就业的，一、二、三等奖分别再给予每人每年 5000 元、4000 元、3000 元的奖励，

连续奖励 2 年。 

 

注：对认定为高新区梯次培育重点企业的，上述部分科技、人才奖补标准可在现有标准基础上上浮 20%-50%

给与兑现。具体标准可参阅《关于梯次培育重点企业的实施意见》（泰高管发[2017]12 号）。 


